
聲請法院認可
收養人或被收養人住所地法院

需備文件
收養人、被收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戶籍謄本。
收養同意書或契約書。
收養人之健康、職業、財力證明文件。
收養人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。
其他：
1.收養人或被收養人為外國人時，收養符合其本國法之
    證明。
2.國外證明文件應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。
3.被收養人為大陸地區人士時，應經當地公證機構公證
    及海基會認證。

辦理戶籍登記 需備文件
法院裁定書及裁定確定證明書。
收養人及被收養人戶口名簿、身分證、相片。
養子女從姓約定書。
應備證件在國外作成者，應經我駐外館處驗證；在大陸
地區或香港、澳門作成者，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
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。應備證件為外文者，應另檢
附經駐外館處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。

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中心 諮詢電話：(02)89795430 每週一至週五，上午8:30~下午5: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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